
附表十五 各級法院相關人員合於兵役法施行法第三十條第一款儘後召

集申請範圍及單位一覽表
申請範圍 合於申請機關單位 限制條件
書記官長、書記官兼科長、主
任調查保護官、少年調查官、
少年保護官、法警長、副法警
長、法警等職稱。

各級法院。 一、申請人需為單
位編制內任用
有 案 現 職 人
員。

二、屬 行 政 、 教
育、經濟、後
勤、秘書、法
制、公關、資
訊、人事、會
（主）計、統
計、企劃、業
務 、 作 業 設
計 、 系 統 管
理 、 資 料 處
理、訓練、公
文、檔案、政
訓、學術、輔
導考核等業務
性質單位均不
納 入 申 請 範
圍。

三、支援（借調、
暫 代 ） 他 職
（除同樣符合
申請範圍之職
務相互支援、
借調外）期間
如為期一個月
以上者，以原
因消滅依法申
辦註銷，俟回
任原職日起一
個月內以新發
生原因申辦。

四、非直接擔任維
持治安人員不
符申請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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